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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重金屬污染可能來自工業排放、農業用

藥、交通廢氣等環境因素，進而透過空氣、水

體或土壤進入農漁產品中，並經食物鏈逐層累

積至人類。農業與工業活動並行發展，使得土

壤與水源污染風險上升(1,2)，特別影響蔬果、水

產品等民生食品的品質與安全。當人類長期攝

取含重金屬的食物，可能對神經系統、腎臟等

器官造成損傷，甚至引發慢性疾病(3-5)。除此

之外，加工食品亦因製造過程使用重金屬鹽類

作為添加物，也可能導致殘留量不合格，如國

人經常食用的皮蛋，為使製程安定，會添加氧

化鉛、硫酸銅以提升產品品質，倘添加過量則

可能造成重金屬污染產品(6,7)。為保障食品安

全，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下稱食藥署)
持續參考歷年監測結果與法規標準，推動並執

行市售食品中重金屬含量的系統性監測計畫。

材料與方法

食藥署於111-113年辦理市售食品中重金
屬含量監測計畫，並由地方政府衛生局至所轄

超級市場、量販店或餐飲業等場所，以衛生稽

查方式抽驗訂有限量標準之各類食品，包含食

米及其他穀類210件、水產品345件、蛋品及其
加工品305件、藻類食品30件、嬰幼兒食品232
件、禽畜產品160件、蔬果植物類317件及飲料
等其他類217件，共計抽驗1,816件，各品項皆
依據抽驗時最新公告或公開之檢驗方法檢驗重

金屬含量(8-22)，結果依衛生福利部訂定之「食

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判定(表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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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衛生福利部食品藥物管理署於111-113年期間，與地方政府衛生局合作，辦理市
售食品重金屬含量監測計畫，共抽驗1,816件，並依抽驗時最新公告檢驗方法檢驗，
結果有43件不符「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整體合格率達97%以上。分析
不合格產品以蔬果植物類、水產品類與蛋品及其加工品類為主，進一步探討不合格
原因水產品為澎湖縣捕撈之海膽與丁香魚檢出鎘不合格；蛋加工品為皮蛋之銅含量
不合格；蔬果植物主要為進口巴西蘑菇檢出鎘含量不合格。針對不合格產品及違規
業者衛生主管機關均已依法處辦，並將監測結果資訊回饋農政單位或邊境管理，以
強化源頭管理。未來將持續執行食品中重金屬含量監測工作，並依監測結果加強抽
驗高風險產品，確保市售食品之安全品質，維護國民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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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檔的解析度不好，麻煩請作者提供清晰的圖檔。謝謝。



122
食品藥物研究年報　第十六期

表
一
、
衛
生
福
利
部
公
告
訂
定
各
類
食
品
之
重
金
屬
限
量
標
準

類
別

重
金
屬
限
量
標
準

(單
位
：

m
g/

kg
)a

鉛
鎘

汞
甲
基
汞

砷
無
機
砷

銅
錫

銻

食
米
及
其
他
穀
物

食
米

0.
2

0.
4

0.
05

-
-

0.
1-

0.
35

b
-

-
-

其
他
穀
類

0.
2

0.
1

-0
.2

c
-

-
1

水
產
品

魚
類
、
其
他

e
0.

3
-1

.5
0.

05
-1

-
0.

5-
2

-
0.

5
-

-
蔬
果
植
物

蔬
果
植
物

(含
菇
蕈
類

)
0.

05
-0

.4
0.

05
-0

.2
-

-
-

-
-

-
-

藻
類

1.
0

1.
0

0.
5

-
-

1.
0

-
-

蛋
品
及
其
加
工
品

鮮
蛋
、
皮
蛋
、
其
他

f
0.

3
-

-
-

-
-

5
-

-
禽
畜
產
品

肌
肉

0.
1

0.
05

0
-0

.2
0

-
-

-
-

-
-

-

內
臟

0.
1

0.
1

- -0.
5

0.
2d

0.
50

-1
.0

-
-

-
-

-
-

-

嬰
幼
兒
食
品

0.
01

0
0.

01
- -0.

05
0

0.
05

d
0.

00
5

0.
01

- -0.
04

0
0.

04
d

-
-

-
-

-
  5

0
-

油
籽
及
堅
果

-
0.

1
-0

.3
d

-
-

-
-

-
-

-
其
他
食
品
類

飲
料

0.
03

-0
.3

-
-

-
0.

2
-

5.
0

15
0

0.
15

包
裝
飲
用
水
、
盛
裝
飲
用
水

0.
01

0.
00

3
0.

00
1

-
0.

01
-

-
-

0.
01

食
用
冰
塊

0.
01

-
0.

00
1

-
0.

01
-

-
-

-
罐
頭
食
品

0.
1

-1
-

-
-

-
-

-
25

0
-

乳
品

0.
02

-0
.1

-
-

-
-

-
-

-
-

蜂
蜜

0.
1

-
-

-
-

-
-

-
-

果
醬
及
果
凍

1
-

-
-

-
-

-
-

-
食
鹽

2
0.

2
0.

0.
2

2
-

-
食
用
油
脂

g
0.

1
-

0.
05

-0
.1

-
0.

1
-

-
25

0
-

其
他

h
0.

1
-

-
-

0.
1

-
-

-
-

a 本
表
以
類
別
呈
現
，
實
際
抽
樣
產
品
應
符
合
當
時
所
適
用
之
限
量
標
準

 
e 其
他
水
產
品
包
含
貝
類
、
頭
足
類
及
甲
殼
類

b 米
(輾
白

)：
0.

2，
米

(去
殼

)：
0.

35
，
供
為
製
造
嬰
幼
兒
食
品
之
原
料
米
：

0.
1 

f 其
他
蛋
品
包
含
鹹
蛋
或
其
他
加
工
蛋
品

c 麥
類
、
麥
麩
及
小
麥
胚
芽
：

0.
2，
其
他
穀
類
：

0.
1 

g 魚
油
膠
囊
檢
驗
部
位
為
魚
油

d 11
3年

3月
28
日
發
布
修
正
，

11
3年

7月
1日
施
行

 
h 包
含
供
食
用
油
脂
及
脂
肪
、
脂
肪
抹
醬



123
111-113年市售食品中重金屬含量監測結果與分析

結果與討論

111-113年抽驗食品重金屬之抽驗件數檢
驗結果及檢出值區間詳表二，其不符規定共計

43件，如圖一。觀察不符規定產品包含水產
品、蔬果植物類、蛋品及其加工品以與食米及

其他榖類製品等各類產品(23-26)探討如下：

一、水產品中重金屬含量監測情形

水產品抽驗共計345件，結果13件檢出不
合格，包括7件海膽、5件魚類(2件丁香魚與3
件旗魚)及1件魷魚，均檢出鎘含量不合格。經
溯源調查，13件不合格產品中，國產10件、進
口3件。其中國產部分計有海膽5件及丁香魚2
件係由澎湖縣漁民所捕撈，2件旗魚產地來自

屏東縣，另1件旗魚來自臺中，進口的部分包
含1件智利海膽、1件越南海膽、1件阿根廷魷
魚。國產不合格產品以來自澎湖縣居多，可能

是因澎湖主要以漁業發展及觀光為主，船舶往

來頻繁，周邊海域重金屬含量較高，導致重金

屬蓄積於海洋初級生物，如藻類與浮游動物

等。海膽以藻類為主要食物，丁香魚則以浮游

動物為主，故易透過食物鏈累積重金屬至體

內；另旗魚屬海洋大型掠食性魚種，位處食物

鏈高層，亦可能因長期攝食累積重金屬，而導

致重金屬含量超出限量標準。鑑於水產品為國

人日常蛋白質攝取之重要來源，為維護民眾食

用安全，未來仍將持續強化水產品中重金屬含

量之監測與風險評估，作為管理對策及抽驗策

略之依據。 

食米及其他穀

類
水產品 蔬果植物

蛋品及其加工

品
嬰幼兒食品 油籽及堅果

合格 209 332 326 297 231 9
不合格 1 13 19 8 1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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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一、111-113年不合格產品之食品類別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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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蔬果植物類重金屬含量監測情形

蔬果植物類抽驗共計347件，結果19件不
合格，包括14件菇蕈類(10件巴西蘑菇、3件竹
笙及1件冬菇)、2件鱗莖類(百合)、2件果菜類
(秋葵)、1件蕓苔屬類(青花菜)。分析蔬果植物
類中不合格產品主要為巴西蘑菇占大宗，產地

為中國。中國土壤中以鎘(Cd)與汞(Hg)污染最
為嚴重(27)，此外經研究指出菇蕈類植物具有高

度重金屬累積能力，巴西蘑菇多以人工栽培方

式，因此菌絲體可能會從木屑、稻草粉、玉米

芯、棉籽殼等吸收重金屬，並累積於子實體，

因此菇類比一般蔬果更容易累積重金屬(28)；另

百合、秋葵及青花菜均為根系發達植物，除了

吸收土壤中礦物質外，亦會吸收土壤中重金

屬，而導致果實中含有污染物。

19件不合格產品來源經分析為進口13件、
國產6件，進口產品經溯源後已回饋予邊境管

控，作為源頭管理之參考，國產亦已回饋農業

部、環境部加強跨部會管理。由於蔬果植物類

為人類飲食重要來源之一，因此後續持續監測

其品質安全，並加強進口蔬果植物類產品，以

確保食品安全。

三、 蛋品及其加工品中重金屬含量監測
情形

蛋品及其加工品抽驗共計305件，結果
8件皮蛋不合格，銅含量平均為7 mg/kg。在
104-113年的監測結果顯示(23-26)，蛋品及其加工

品鉛含量多為未檢出；而本次111-113年的鮮
蛋、皮蛋及其他加工品之銅含量分析，其中皮

蛋的銅含量仍高於其他蛋品(鮮蛋、鴨蛋等)(圖
二)，可能是因為皮蛋加工過程中需使用重金
屬鹽類製備鹼性醃漬液，導致銅離子滲入蛋品

內部(24)。進一步分析104-113年間監測皮蛋結
果發現，年平均不合格率為4.1%，112年不合

註 1：3 件高雄市、2 件嘉義縣、1 件新北市、1 件臺中市、1 件雲林縣。 

註 2：蛋類限量標準：5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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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1：3件高雄市、2件嘉義縣、1件新北市、1件臺中市、1件雲林縣。
註2：蛋類限量標準：5 mg/kg。
圖二、蛋品及其加工蛋品中含重金屬銅之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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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率上升至7.2%，顯示潛在風險尚待控管。鑑
於此情形，主管機關自112年起積極加強輔導
皮蛋製造業者，推動採用安全可行替代製程，

並提升業者自主管理能力。113年監測結果，
皮蛋不合格件數明顯下降(圖四)，顯示主管機
關輔導業者已有初步成效，未來仍持續督促製

造業者落實自主管理，並追蹤製程改善成效，

以保障民眾食品安全。

四、禽畜產品中重金屬含量監情形

禽畜產品共計160件，包含119件肌肉、
41件內臟，檢驗結果其中1件牛肝同時檢出重
金屬鉛、鎘；另1件豬肝、3件豬腎、1件豬小
腸、1件牛肝、2件豬腰子檢出鎘。雖然檢出重
金屬，但仍符合限量標準。內臟是動物代謝與

解毒器官，飼養過程中動物攝入含重金屬飼

料、水源或環境污染物質，可能導致相關物質

蓄積於內臟組織，考量國人對動物內臟之飲食

習慣，仍應將此類產品列為重點監測對象，持

續關注其重金屬含量變化。

五、 食米及其他穀類食品、嬰幼兒食品
與其他類別食品重金屬含量監測情
形

食米及其他穀類抽驗共計210件，結果1件
檢出重金屬鎘不合格。雖然104-112年食米及
其他穀類監測結果均符合規定，考量食米為民

生飲食主要來源之一，也是許多加工食品之主

要原物料，仍具高度關注之必要。

「食品中污染物質及毒素衛生標準」針對

嬰幼兒食品、堅果、油籽、飲料、飲用水、食

用冰塊、罐頭食品、乳品、奶油、蜂蜜、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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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三、104-113年重金屬監測皮蛋不合格率趨勢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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醬、果凍及海洋生物來源提取之油脂等食品類

別訂有重金屬限量標準，故本次納入監測。共

計抽驗449件，結果1件嬰幼兒副食品及1件亞
麻籽檢出重金屬鎘不合格，因均屬進口食品，

經溯源後已回饋源頭資訊予邊境管控，作為源

頭管理之參考。亞麻籽可能植物特性，易累積

重金屬鎘於種子。

此外，分析本次抽驗罐頭食品未發現不合

格，惟錫含量檢出級距達 ND-85 mg/kg，再查
錫檢出之產品類型為酸性水果罐頭，因此可能

原因包括罐頭包材所使用之鍍錫金屬種類與厚

度、內襯塗層防護力，以及產品內容物性質

(如酸鹼度、油脂含量)對金屬遷移之影響。綜
上，後續仍需持續監測原物料及罐頭食品等相

關產品，以維護國民健康。

六、持續監測市售食品中重金屬含量

分析我國111-113年食品中重金屬含量監
測情形，主要不合格產品為水產品、蔬果植物

類與蛋品加工品，三者占全體不合格件數超過

九成，顯示其為重點管理對象(圖一)。
此外，據111-113年食品中重金屬監測結

果顯示不合格產品大多數為鎘含量超出標準，

進一步分析重金屬鎘於食米類、菇蕈類、水

產品、嬰幼兒食品、油籽類等產品之檢出範圍

(圖四)，可見菇蕈類之蓄積情形相對較高，顯
示其為較高風險之食品類別。蛋品加工品中特

別是皮蛋，於104-112年不合格率高，113年雖
有下降，惟仍須持續監測以評估輔導管理成

效。

結　論

111-113年共抽驗1,816件市售食品，整體
合格率逾97%。主要不合格類別集中於蔬果植
物類、水產品類與蛋品及其加工品類三大類，

建議列為後續監測及抽驗重點管理對象，其中

蔬果植物類以菇蕈類蓄積含量最高。皮蛋亦因

註1： 1件冬菇3 mg/kg、3件竹笙2.7-5 mg/kg (3件進口)，10件巴西蘑菇 3-16 mg/kg (8件進口、2件國產(臺
中市、嘉義縣)

註2：菇蕈類限量標準：2 mg/kg。
圖四、分析食米及穀物類、菇蕈類、水產品及嬰幼兒食品中重金屬鎘含量

 

註 1：1 件冬菇 3 mg/kg、3 件竹笙 2.7-5 mg/kg (3 件進口)，10 件巴西蘑菇 3-16 

mg/kg (8 件進口、2 件國產(臺中市、嘉義縣) 

註 2：菇蕈類限量標準：2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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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程添加導致銅含量偏高，自112年起已加強
輔導業者，且於113年不合格率明顯下降，仍
須持續追蹤製程改善成效。食藥署未來將依監

測結果及法規，針對高風險品項加強監測，並

持續提升源頭控管與製程改善，降低重金屬污

染風險，以維護食品品質與消費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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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avy Metal Contents  in Commercial 
Food Products in Taiwan, 2022-2024

SIAO-ZHEN CHIEN, JIA-CHI CHANG, CHI-WEI WANG, LI-YA WU,  
HSU-YANG LIN AND WEI-CHIH CHENG

Northern Center for Regional Administration, TFDA, MOHW

ABSTRACT

From 2022 to 2024, the Taiwan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TFDA), in collaboration with local 
health bureaus, conducted a nationwide survey on heavy metal residues in retail foods. A total of 1,816 
samples were analyzed, of which 43 (2.4%) exceeded the limits specified in the Sanitation Standard for 
Contaminants and Toxins in Food, resulting in an overall compliance rate exceeding 97%. The violations 
were mainly observed in plant-based foods, aquatic products, and processed egg products; further analysis 
showed the non-compliances  included cadmium in sea urchins and anchovies from Penghu, copper in 
century eggs, and cadmium in imported Brazilian mushrooms. All non-compliant cases were addressed 
in accordance with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the findings were shared with agricultural and border control 
authorities to enhance upstream risk management. TFDA will continue targeted monitoring of high-risk 
products to safeguard food safety.

Key words: Aquatic products, egg and processed egg products, fruits and vegetables, heavy 

metals




